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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长的变迁：秦汉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视角*

沈 刚

摘 要：本文以出土文献记载的伍长为视角，观察秦汉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手段的变迁及原因。秦代在基层

社会普遍设置伍长，这与新占领区的移民政策和新规划的居住空间有关。他们不受爵级限制，在不足30户的里

中代行“老”的职能。汉初沿袭秦制而略有调整。西汉中期以后，史籍中出现的伍长皆因事而设。这与教化政

策发生作用以及基层居住空间紊乱关系密切。东汉时期又普遍设置了伍长，和新出现的亭丘体系结合，是亭长

下辖胥吏。伍长为丘的实际管理者，但时人视之为贱役。伍长的废置是秦汉国家为适应基层社会变迁做出的

调适。伍长职能的变化还是限定在既有的乡亭里基层体系内，只是统治技术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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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国家建立起从郡县到乡里各个层级

的权力架构，中央权威直接连接到基层社会，

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完备的制度基础。这套体

系通过具体技术手段，使吏民能够执行其意

旨。对基层社会统治而言，办法之一就是什

伍连坐之制。它最初来源于先秦时期军队的

编组。杜正胜认为，这是以军统政，以军法部

勒民政，军队组成单位遂变成闾里组织的细

胞①。伍长及相关的五家相连的控制手段频

见秦汉史籍与简册，学界已有关注②。但限于材

料，多将其看作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制度③。

近年新刊布的秦汉不同时段的简牍中，也有

里中伍长与伍人的相关记录，为我们立体地

认识这一统治机制提供了可能。本文以出土

文献为主，兼及传世文献，以伍长为视角观察

秦汉国家治理乡里社会手段的变迁及影响的

主客观因素。

一、秦的伍长：一种标准模式

至少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就已实行了什伍

之制，利用军队组织模式来编制闾里。如《韩非

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

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

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1］97后出简牍资料也

能够证明秦时已有伍人相连的细致规定，《岳麓

书院藏秦简》中的多条法律均涉及伍人连坐：

敢有挟舍匿者，皆与同罪。同居、室

人、典老、伍人见其挟舍匿之，及虽弗见∟，

人或告之而弗捕告，皆与挟舍匿者同罪。其

弗见及人莫告，同居、室人，罪减焉一等∟。

典老、伍人皆赎耐∟，挟舍匿者人奴婢殹

（也），其主坐之如典老、伍人∟。［2］45-46

若藏匿亡命，连坐者包括同居、室人、典老、伍

人。他们可以分成两类：同居和室人是直接责

95



2023 年第 5 期

任人；典老和伍人则是因住地接近形成的间接

责任人。对两者的处罚结果也有差异。

所谓伍人，在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也

称为四邻：“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

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

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3］219从连坐责任

者角度看，这一条律文中伍人和四邻可以替换，

伍人就是左邻右里。它们出现在先后相继的两

批秦律中，说明也是一直存续的制度。与伍制

相关，秦代也设置了伍长。在里耶古城护城壕

出土了南阳里户籍文书，论者认为该里共有约

25 户④。在这些或残或整的户籍统计中，有的简

牍在最下一栏单独大字书写“伍长”二字，共出

现了 4 次⑤，考虑到简多有残断，那么每五户设

一名伍长大致无误。《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2 卷

中也有一枚残简记录了伍长⑥，与那批户籍简相

比，“伍长”二字同样大字单独书写，不同之处是

写在家庭成员前面。这种差异或许和时代先后

有关。晏昌贵和郭涛认为南阳里为楚国原有的

里名，秦人占领该地后，重新统计里居户口，此

即今所见之“南阳户籍简牍”，但随后将南阳里

一分为二，即属于贰春乡的“南里”和属于都乡

的“阳里”⑦。古井中的简牍，时间相对较晚，因

此至少在秦统一前后，一直设有伍长。另外，

《秦律十八种·金布律》68 号简：“贾市居死〈列〉

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

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3］85 罗开玉

认为：“不同身份的人编入不同的‘伍’。”［4］这是

市场中的伍长，和上述里中的伍长不同。张家

山汉简《□市律》记载：“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

匿租臧（赃）为盗，没入其所贩卖及买钱县官，夺

之列。列长、伍人弗告，罚金各一斤。”［5］44 两条

简都是关于市场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都提到

“列”，《岳麓书院藏秦简（叁）》案例叁《识劫

案》提到了列肆，其处所为市场，也就是说，伍长

设置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秦代伍长的职能，除了举报（告）“择行钱、

布者”外，目前所见律令透露出来的信息不多。

不过，我们从中可以推索出一些新的内容，《岳

麓书院藏秦简（肆）》：

置典、老，必里相谁（推），以其里公卒、

士五（伍）年长而毋（无）害者为典、老，毋

（无）长者令它里长者。为它里典、老，毋以

公士及毋敢以丁者，丁者为典、老，赀尉、尉

史、士吏主者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

毋（无）爵者不足，以公士，县毋命为典、老

者，以不更以下，先以下爵。［6］115-116

这段话强调担任里中典、老者的身份非“丁者”，

且以无爵或低爵者为之。与此不同，伍长虽然

是五户连保的管理者，但身份没有典、老这样的

限制，和其他里中平民相似，皆需服役，不限爵

级，甚至是高爵。在南阳户籍简牍中，有“伍长”

标识的简牍，户主爵位皆为“荆不更”。所谓荆

不更，邢义田认为是秦爵：“这些楚人原有楚爵，

秦国政府为争取楚人支持，保证归顺者既有的

权益，不去剥夺他们原有的爵位，而是以相当等

级的秦爵重新登记。”［7］

我们还注意到秦律提及告发者和伍相关的

语词有“伍人”和“伍”两个称呼。考虑到法律文

书的严谨，在同一批次的简牍中，二者一定有所

区别。为此，我们将与伍人或伍共同连坐者分

别归类如表 1。
从这个表格看，伍人和伍区别之一：在连坐

的场合，“伍”和“老”不同时出现；伍人则否。但

从前述“典”“老”的推选资格，又不能认为“伍”

和“老”两者相同。“伍”承担的是“老”在连坐方

面的责任。岳麓简中有：“●尉卒律曰：里自卅

户以上置典、老各一人，不盈卅户以下，便利，令

与其旁里共典、老，其不便者，予之典而勿予

老。”［6］115 从这条律文内容看，“典”“老”双置是

30 户以上的标准配置，30 户以下则不单独设

“老”，甚至不设“老”。从里耶秦简看，至少在迁

陵县这种后纳入版图的地区，里的规模都不超

过 30 户⑧，也就意味着这些里没有配置“老”。

那么在这类里中，“伍”也就承担了“老”的责

任。这里“伍”是指具体的个人，而非以户为单

位的伍人。《岳麓书院藏秦简（陆）》：“来书名数

者以属其典、伍，令谨居家室，勉田作，非有县官

事殹（也），毋敢之咸阳。”［8］114“属其典、伍”，说

明“伍”和里典一样是具体的责任人。按照秦

律，正常情况下，户口登记是由“老”负责。《岳麓

书院藏秦简（肆）》：“尉卒律曰：为计，乡啬夫及

典、老月辟其乡里之入㝅（谷）、徙除及死亡者，

谒于尉，尉月牒部之，到十月乃比其牒，里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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殹（也）以会计。”［6］114“伍”和“老”这一职能可以

替换。而目前所见秦代材料，能有资格处理里

中事务最接近的基层胥吏只剩下“伍长”。也就

是说在没有“老”的里，伍长具备“老”的管理职

责。秦律中也有这样的痕迹：

律曰：黔首不田作，市贩出入不时，不

听父母笱若与父母言，父母、典、伍弗忍告└，

令乡啬夫数谦（廉）问，捕 （系）【献廷】。［2］133

□辄言除其牒，而以当令者□。·今上丞

相，乡部啬夫、令史、里即为读令，布令不谨，吏

主【者赀二甲】，令、丞一甲，已布令后└，吏、

典、伍谦（廉）问不善当此令者，辄捕论。［8］147

（廉）问意为考察、查访。前一条是针对典和伍

的渎职行为；后一条则是让典和伍去访查不熟

悉某种法令者。揣摩文意，伍和吏、典并列，是

具体的一个人，甚至是具有一定职责的吏员。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伍老一词：“王因使人

问之，何里为之，訾其里正与伍老屯二甲。”［1］336

论者通常认为，秦简中的“典”“老”即与此伍老

相当。不过，邢义田先生认为此老为里父老⑨。

根据后出简牍，或可在伍老之间点断，作为伍

长、里父老两类身份理解。

由上可知，秦在地方实行五家相连的控制

手段，设有伍长，身份与普通编户一样，在里

“老”缺席时还要承担起其部分职责。为什么秦

会普遍推行这种制度呢？我们认为由两个客观

条件决定：其一，在领土快速扩张过程中，对新

占领区住民迁移的政策⑩，新构成的人群以地缘

关系结合，推行五家连坐的政策阻力较小，是政

府最有效的一种控制形式。其二，新地和新民，

更容易重新规划出新的居住空间，为推行这种

整齐划一的里制减少了客观障碍。在《岳麓书

院藏秦简（肆）》中，记载了对里中空间的规划：

▍诸故同里里门而别为数里者，皆复

同以为一里。一里过百而可隔垣益为门

者，分以为二里。□ □出归里中、里

夹、里门者，□车马，衷为门介（界），更令相

近者，近者相同里。［6］192-193

根据朱红林对这段文字的疏证，国家从法律角

度对里户数、里门的设置、里中道路的宽度都做

出了细致的规定。这种重新制造出来的居住

空间，是伍制推行的基础。并且，秦统治者面对

这种血缘和地缘交织的居民关系，伍人、同居以

及里吏都成为连坐对象，多个角度入手，力图在

技术角度达到控制基层民众的目的。

二、西汉的伍长：置废无常

秦汉易代并未导致里伍制度骤然发生变化，

汉初依然承继了秦代的这一套办法。张家山汉

简《二年律令》对这种制度多有记载，如《二年律

令·钱律》云：“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

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5］35又

《置后律》云：“诸当 （拜）爵后者，令典若正、伍

里人毋下五人任占。”［5］61 这里伍人的职责在于

告发犯罪和作为保任者，与秦代相似，但也有了

表1 伍人与伍连坐表

与伍人连坐者

共同连坐者

典、老

典、父母

典、老、

典及父母

同居、室人、典老

典、老

典、老

出处

岳麓简（伍）1855
岳麓简（伍）2151
岳麓简（肆）1288
岳麓简（陆）0188
岳麓简（伍）1016
睡虎地简《法律答问》

睡虎地简《秦律杂抄》171

与伍连坐者

共同连坐者

父母、典

同【居】、典

典、田典

典

啬夫吏、典、舍者

室人、舍人存而年十八岁及典、田典

同居及一典

吏、典

父母、典

同居典、伍、乡部啬夫

同居、典

出处

岳麓简（伍）1686
岳麓简（伍）1910
岳麓简（肆）1965
岳麓简（肆）1990
岳麓简（肆）2111
岳麓简（肆）1984
岳麓简（肆）J42
岳麓简（陆）0136
岳麓简（陆）0770
岳麓简（陆）2068-1+2069
岳麓简（陆）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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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变化的端倪。从这两条材料看，是强调保

证获取准确信息，连坐意味变得散淡。到了汉

末，伍人证任的功能依然存在。比如江苏扬州

胥浦出土的先令券书，其中有“时任知者里师伍

人谭等及亲属孔聚田文满真先令券书明白可以

从事”［9］。伍人和里师一样作为“任知者”，以证

人面目出现。汉初伍制以秦制为框架，普遍设

置于基层社会，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是里中居

住形态没有太大变化。汉初继承了秦代的模

式，如：“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券为信，

居处相察，出入相司。”［5］51基于客观形势和统治

技术限制，强调对民爵拥有者按住地形态进行

编组。二是从国家统治政策角度看，汉初较秦

代温和，从惩戒导向转变为以正向引导为主。

西汉高祖二年，颁布诏书：“举民年五十以上，有

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

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

徭戍。”［10］33-34 后来又设置孝悌力田，皆为实例。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秦苛酷的法令。陈松长

曾比较过岳麓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繇律的差异，

发现秦律明显比汉律重。汉初里中是否设有

伍长，《二年律令》中没有直接的证据。前引《市

律》在市肆中有列长、伍长，那么里中设置伍长

的可能性很大。汉初文献里没有出现伍长，或

许和汉初户籍管理进一步成熟，渐趋规范，控制

人口技术进步，弱化了伍的连坐功能有关，故而

在发现的律令摘编中没有凸显其价值。并且根

据陈侃理的研究，汉初就废除了里老，以掌教化

的三老取而代之。那么此时里中伍长即使存

在，已经没有和里老一样的职责。

西汉文景以后，史籍也偶记伍长。学界通

常据此认为伍制是秦汉制度的惯常，伍长是一

直存在的官职。但是细绎史料，我们认为此后西

汉并未在基层社会普遍设置伍长。以下对几条

关键材料进行辨析。《汉书》卷 49《晁错传》：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

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

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

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

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

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10］2289

这是文帝时晁错对北部边防提出的应对策略，引

用古之什伍之制成例，杜正胜认为这是春秋战国

时期的以军统政的办法。但这种制度并未施

行。待武帝占领河西地区之后，设置郡县，直接

面对匈奴等边地部族。为稳固汉朝在边地的统

治，以本地人为骨干加强军政控制，但具体手段

并非晁错提到的古之什伍制。据于振波统计居

延汉简记载的军政系统基层官吏来源，隧长从各

都尉府所属县中选用，而候长则从全郡范围内选

用。虽然目的和晁错一样，“习地形知民心者，

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10］2289，但这是

基于当地的基本情势，非纸上谈兵。

当然，西北边地也建立起乡里之制，但是无

法确定是否实行了伍制。因为当地主要问题并

非百姓相连互保，而是如何避免匈奴侵扰。故而

在居延汉简中，记载了“辟”，王海认为河西地区

的某些辟，不仅已具备军事功能，同样也是边民、

戍卒家属生活的场所，是县城以下的聚落。因

而在边地除乡里制度之外，因地制宜建立坞壁

是一种更务实的选择。也就是说，至少在边地

并未全面推行什伍制度。不过，在《肩水金关汉

简》中，却有几条记载了“伍长”的材料：

·右伍长 73EJT23∶779［11］

■右伍长柳应 □ 73EJT30∶158［12］116

■右伍长董信 □ 73EJT30∶159［12］116

■右伍长王延年 □ 73EJH1∶56［13］

这几条伍长的记载无法分析出更多的内容。不

过，从“右”字看，应该是结计简。我们以简

73EJT30 ∶159“右伍长董信”为中心，同一个探方

中紧邻编号 73EJT30 ∶160 内容为：“氐池先定里

董信年卅 牛车一两 □”［12］116。二者当为一

人，我们再从同一探方中寻找氐池县标识相同

格式与形制的简牍，找到如下几枚：

氐池充郭里齐本年五十六 牛车一

两 弩一矢卅 73EJT30∶9［12］104

氐池敬老里和焉息年廿三 牛二车一

两 弓一矢卅 73EJT30∶10［12］104

氐 池 千 秋 里 田 德 年 廿 牛 车 一 两

□ 73EJT30∶133［12］115

氐池敬老里和铁柱年廿五 牛车一

两□ 73EJT30∶152［12］116

氐池先定里□□ 73EJT30∶247［12］123

这几枚简字迹基本一样。同探方、格式、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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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说明它们是同时编写、抄录，甚至编联在

一起的简册，为同一份文件。但是这些简所记

人物虽然均属氐池县，却分散在不同的里，那么

董信所担任的伍长就不是里伍之长。考虑到这

批材料出土在肩水金关，是过关名籍，那么这可

能是氐池县出于某种目的对本县部分居民的临

时编组，选择董信作为伍长。简文皆标识“牛车

一两”，或和边地转运有关。

西汉文献中还有两条材料事涉伍长。《汉

书》卷 76《韩延寿传》：“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

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又置

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仟佰

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入界。”师古曰：

“正，若今之乡正、里正也。五长，同伍之中置一

人为长也。”［10］3211这和战国至汉初的伍长职能基

本一致。但揣摩文义，“又置”说明是韩延寿任太

守时的权宜之计，而非内郡的普遍情况。并且同

传记载他在颍川郡任上，因为“颍川多豪强，难

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先是，赵广汉为太守，

患其俗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

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赵广汉使用了

与秦制相似的手段，韩延寿则采取相反的措施，

重视礼俗教化：“延寿欲改更之，教以礼让，恐百

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

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

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

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

依古礼，不得过法。”［10］3210也就是说，即使同一人

在施政过程中也会因地制宜，根据不同情况采取

变通措施，置正、伍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西汉也有与伍长类似的身份，比如武帝时

王温舒，“复为中尉……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

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吏苛察，盗

贼恶少年投缿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

贼”。所谓“伯格长”，徐广曰：“一作‘落’。古

‘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

《索隐》曰：“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

落皆置长也。”［14］从徐广和司马贞的解说看，在

最基层的居民点，也设置相应的负责人来管理

治安。这和《韩延寿传》联系起来看，伍长和伯

格长都是长吏设置的个性化基层胥吏，不具有

制度意义。另外，还有一些西汉文献记载了伍

家相连，如《盐铁论》有“亲戚相坐，什伍相连”［15］

等，但无法看出伍长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以上从内郡和边郡两方面论证了西汉中期

以后已经没有制度意义上的伍长存在。是什么

原因导致了伍长消失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

看。一是汉初重乡里教化政策持续发生作用。父

老通过自身威望一定程度上掌控了里中秩序，而

非通过刚性的连坐、告诘等来维系。如武帝时：

万石君徙居陵里。内史庆醉归，入外

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

谢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

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

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庆

及诸子入里门，趋至家。［10］2196

石建家族已经是闾里大族，但因其子石庆“入外

门不下车”，而导致里中长老皆走匿，感到惶恐，

显示出教化的力量。这些父老群体甚至还表现

出一定的行政职能。《汉书》卷 24 上《食货志

上》：“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

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10］1139 至少在劝耕农

桑这一点上，三老、父老、力田这些非吏身份的

人开始登场，显示出在基层治理方面的作用。

二是里中居住空间的紊乱。基层社会什伍相

连、设置伍长是建立在整齐划一的居住空间基

础上，即所谓比地为伍。这种客观条件发生变

化，对伍长制会产生釜底抽薪的影响。里中居

民能够久居，与土地作为生业基础密切相关。

农民与土地紧密结合也是秦汉国家刻意塑造的

目标。秦和汉初国家都按照爵级高低为百姓

分配了田宅集中居住。如《二年律令·户律》所

言：“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田典更挟里

门籥（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

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

行，不从律，罚金二两。”［5］51 尽管在全国范围内

能否做到如此整齐划一也未可知，但在现实生

活中存在着授田制则无疑问。因为生业的稳固

导致其居住地也有整齐的倾向。不过，授田体

系受很多因素制约。从一个稍长的时段看，人

们变动不居才是常态。杨振红认为到了汉文帝

时期，对民田名有限制的废止，授田制存在的基

础也随之消失，土地兼并迅速发展。并且在文

帝对名田和奴婢不再做出限制之前，对宅地限

伍长的变迁：秦汉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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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已经名存实亡。我们曾考察了两汉时期居

住地的变迁，认为也经历了从整齐塑造到渐次

瓦解的过程。四邻五家这种联保的基础不再

坚实，伍长倒变成了一种特殊现象。

此外，原住民经过长期相处，民与民之间，

官民之间已经非常熟识，官府易于掌握基本情

况，已不太需要依靠伍人互相告诘、连坐这种牵

制方式。《汉书》卷 76《尹翁归传》：“治如在东海

故迹，奸邪罪名亦县县有名籍。盗贼发其比伍

中，翁归辄召其县长吏，晓告以奸黠主名，教使

用类推迹盗贼所过抵，类常如翁归言，无有遗

脱。”［10］3208 尹翁归出任右扶风，能直接了解各县

具体情况，这固然有其精明能干的因素，但成熟

的管理体系和基层社会中久已形成的人际关系

也能为其提供帮助。

三、东汉的伍长：形同实异

西汉时期因为里居形态的变化，以及国家

统治政策转向，导致秦与汉初什伍制度的基础

已不复存在，伍长也不是基层社会普遍存在的

吏员。两汉之际统治混乱与连年兵燹，造成了

人口的流动和减少，如《后汉书·刘玄传》：“于是

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

聚，臧于绿林中。”［16］467《后汉书·齐武王 传》：

“（刘 ）使宗室刘嘉往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

牧等，合军而进，屠长聚及唐子乡。”［16］549在这种

形势下，东汉初年人口重新组合。建武六年

（30 年），李忠迁丹阳太守，“垦田增多，三岁间流

民占著者五万余口”［16］756。因此，东汉政权在建

武六年对县级政区做了调整。

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

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

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

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

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

吏职减损，十置其一。［16］49

对县级政区的调整，是基于“户口耗少”。这种

调整也是对地方社会结构的重塑，相应的基层

社会的控制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这一剧变在五

一广场东汉简牍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批材料

时间断限为东汉中期偏早，显示了常态下的地

方行政。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叁）》中有

一组守史呈报县廷调署伍长名籍，学界已有几

种复原结果，我们把后出的杨小亮复原结果择

取与本文有关的部分摘录如下：

小 伍 长 区 斋 小 伍 长 石 和 都 伍 长

李熊

……

【·右御门亭部大小伍长凡】□人

……

延平元年正月己卯朔廿四日壬寅，守

史勤叩头死罪敢言之。前受遣调署伍长，

辄/与御门、庾门、逢门亭长充、德等并力循

行。案文书，史黄条前皆署以书言，辄复/覆
核其未偏者，复集调署，谨右别人名如牒，

尽力敕录，悉令住标/楬，有增咸，复言。勤

奉使留迟，惶恐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
守史勤言调署

伍长人名数书 正月廿五日发［17］

这是一份守史周勤调署伍长名单的查漏补缺名

单。“调署”是县廷参与调配，意味着伍长已非字

面意义上负责五家连坐保任的头目，而是可以

随时差遣的胥吏；在细目简中有“都伍长”“小伍

长”等，而在亭的结计简中，称大小伍长，那么都

伍长就是大伍长。也就是说，伍长也有高下之

分，不仅仅是普通的编户民。他们皆归属到相

应的亭之下。这和五一广场汉简所在的临湘县

域内机构设置情况密切相关。这批材料记述了

亭丘体系，在这一体系下，有贼捕掾、游徼、亭长

缉盗等治安活动。此时大量出现的丘归亭管

理。和里不同，丘是人口流动形成的居住单位，

官府记录丘中人口时，重点描述居住地特征：

皆曰：县民，占有庐舍长赖亭部庐蒲丘。

弩与男子吴赐、杨差、吴山，备、芧与男子区

开、陈置等相比近。……（CWJ1①∶93）［18］127

居住地称为某亭某丘，在这批材料中也非个

案。一亭对应多个丘，丘中也是比地为伍的状

态，官府又重新祭出“伍长”这种前代基层胥吏，

掌握丘中信息，负责处理丘中问题，作为亭长管

理其辖境的触角，成为丘的实际管理者：

何延等相比近知习以田作 为事不处

年中妾更嫁为同 乡男子楳国妻产子女愈

今年五月斗为其丘小伍长 其月十七日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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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赐 与 右 仓 曹 史 高 尤 功 曹 书 佐 文

2010CWJ1③∶282-14+283-84［19］

在这支简中，小伍长为丘中之吏。伍长本身固

有的职责是熟识其辖区的情况，简 2010CWJl③∶
136-1+136-2：

……实迁宝鲔叩头 死罪死罪谨案文

书 辄复推辟所部考问伍长□□重等辞皆

曰不识 知傅所部广大人民商贾［20］

“推辟所部，考问伍长”，是因为伍长有提供本地

各种信息的义务。亭是一个负责治安的机构，

因此伍长需要在亭长的带领下，参与一些治安

管理活动。马力曾经做过总结，大致包括看守

系囚、往来走使和监视嫌疑三方面。

另外，五一广场汉简中还有“逐事伍长”

一词：

罪，辄考问宠、汉、知状宠同产兄 、逐

事伍长马、抚，辞皆曰：县民，宠与父武、母

臧及 、汉妻姃等俱居，各有庐舍监亭部。

宠，堤下；汉、抚，松田丘。……（CWJ1③ ∶
264-34）［18］231-232

逐事修饰伍长，大约和逐捕盗贼有关。参与治

安在某种程度上是其固定职责，这枚简中的逐

事伍长就是需要提供相关证词。并且他们也能

被官府统一调遣，如简 2010CWJl③ ∶201-18 有

“调逐事伍长纯著黄绶”［21］这样的说法。

从五一广场汉简看，东汉时期伍长大量出

现。虽然还保留先前伍长证任等功能，但为适

应地方组织形式的变化，作为亭长下辖胥吏的

特点更显突出，和秦与西汉时期的捕盗相似。

我们再回到文献，换一个角度观察东汉的伍长。

五一广场简显示了临湘县一地的实例。那

么在其他地区是否也有伍长呢？《后汉书·仲长

统传》：“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

服 ；不 为 编 户 一 伍 之 长 ，而 有 千 室 名 邑 之

役。……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

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

下者也。”［16］1651-1653“一伍之长”是论证其观点的

例证，这种语境下意味着是众人皆知的普遍现

象。仲长统为汉末人，生平并没有临湘县所在

荆州的经历，说明伍长并非一地之特制。将伍

长置于一国之君、天下之王的序列中，甚至可以

派役，暗含着他们已经获取部分的国家权力，尽

管在正式的官僚体系中无一席之地。五一广场

简描述的伍长和亭长等国家吏员一道参加基层

社会的治理，与此颇为吻合。并且仲长统描述伍

长存在的制度土壤，与五一广场简描写的县域以

下行政体系也能建立起联系，他说：“当更制其境

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

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

亡。”［16］1653 我们曾梳理了五一广场汉简中记载

的县域以下的行政体系，其中分为负责户籍登

记的乡里体系和记录实际居住地的亭丘体系，

这与“明版籍”和“审什伍”正相对应。

伍长参与地方治理，并不意味他们有太大

的权力。他们不在国家的吏员体系中，做伍长

更是一种义务。《张景碑》内容是抄录延熹二年

（159 年）宛县的一份公文，当地男子张景请求通

过替官府修治劝农土牛以豁免徭役：

［府告宛：男］子张景记言，府南门外劝

［农］土牛，□□□□，调发十四乡正，相赋

敛作治，并土人、犁、耒、艹、蓎、屋，功费六

七十万，重劳人功，吏正患苦，愿以家钱，义

作土牛，上瓦屋、栏楯什物，岁岁作治。乞

不为县吏、列长、伍长，征发小 。审如景

［言］，施行复除，传后子孙。［22］

这段话中有“县吏、列长、伍长、征发小 （徭）”，

所谓小 （徭），张金光认为是“非法定徭役而言，

属额外科派”［23］。列长、伍长与之并列，说明他们

境遇相似，也可视之为不时敛取的力役。在这

样的背景下，伍长也成了时人眼中的贱役。甘谷

汉简的主要内容是桓帝时期宗室管理的诏书，其

中有：“福登令丞曹掾许敦、门下史肜石、游儌龙

进、侯马徐、沙福亭长樊敏等，令宗室刘江、刘瑜、

刘树、刘举等，著赤帻为伍长，守街治滞。”［24］90这

篇诏令讲的是东汉各地侵渔宗室的案例，“赤帻”

是服贱役者佩戴的一种红色的头巾，“卑贱执事

者，皆著赤帻”［24］107，因此宗室成员被安排做伍

长，是被视作横加僇辱的行为。又《三国志》卷 8
《公孙度传》：“先时，属国公孙昭守襄平令，召度

子康为伍长。度到官，收昭，笞杀于襄平市。”［25］

公孙昭因任公孙康为伍长，而被康父笞杀，反映

了伍长身份卑贱为人所轻，工作亦为贱役。

东汉伍长的重新出现，是因为人口流动造

成原有乡里体系无法及时掌握人口状况，五家

伍长的变迁：秦汉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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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坐也无法机械地执行，因而承认现状采用更

务实的做法，将伍长这种旧有的形式结合到亭

丘体系中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

总体说来，伍长在秦汉时期并非直线演进，

汉初之前普遍设置里中伍长，西汉中后期几近

废止，东汉时期伍长变成随时受差遣的丘中管

理者。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是无论废或置，都是秦汉国家为适应基层社

会变迁做出的调适。毕竟实现有效的社会控

制、敛取社会资源是维持帝国统治的基础。根

据客观情势变化及时地做出调整，是务实施政

的反映。二是伍长的变化限定在既有的乡亭里

基层体系内。伍长早期和乡里相连，东汉时期

则变成了亭丘中最底层的触角。从这个意义上

说，伍长的变迁只是基层统治技术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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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Wuzhang：A Perspective o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Shen Gang

Abstract: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changes in the means of governance of the grassroots society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m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uzhang（伍 长） recorded in excavated
documents. During the Qin dynasty， it was common to set up Wuzhang in the grassroots society，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newly planned living space in the newly occupied areas. The choice of the Wuzhang
was not restricted by rank of nobility and they performed the function of“Lao（老）” in the Li（里） of less than 30
households. This type of system was followed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with only minor adjustments.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ll the Wuzhang appearing in the historical texts were set for specific matters.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ffect of indoctrination policy and the disorder of living spa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Wuzhang were commonly set up again， and were combined with the newly emerged system
of Ting-Qiu（亭 丘）， which wer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ingzhang（亭 长）. The Wuzhang was the actual
administrator of the Qiu，but was regarded as a lowly official. The abolition of Wuzhang was adjustment made by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adapt to social chang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 changes in the functions of the Wuzhang
were still limited to the existing grassroots system of Xiang-Ting-Li（乡亭里），which was only an adjustment of the
ruling techniques.

Key words: Qin and Han dynasties；Wuzhang；grassroots society；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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